
附件一

工程质量监督交底

请建设、监理、施工单位认真熟悉本工程质量监督方案及其附件内容，配合

质监站工作。有疑问可随时提出，由质监站作出解释。

一．质量行为监督

（一）对建设单位的要求

1.工程开工前办理质量监督手续和施工许可证。建设手续不全，不得施工。

2.不得违法发包，不得明示或暗示参建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

工程质量。

3.开工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对住宅工程

下达《质量通病防治任务书》。

4.提交给施工单位的施工图必须采用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和规划部门审查通

过的图纸，现场施工图必须盖有施工图审查专用章。

5.应严格执行与工程质量有关的变更程序，不得随意先施工、后变更。如涉

及规划方面的变更，如面积增减、立面变更、功能改变、总平面图修改等必须补

办规划、施工许可相关手续后方可施工。针对结构工程、重要使用功能、节能等

重大变更除由原设计单位出具变更文件外，还应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重新审查通

过。

6.向施工单位提供地块内及周边市政管线情况。

（二）对勘察、设计单位的要求

1.勘察、设计文件签字、人员资格符合规定，印章齐全。

2.签发设计变更、技术洽商必须符合强制性标准、国家和地方相关技术规定。

凡施工图审查机构发现设计文件存在违反设计规范、标准及国家和地方有关规

定，设计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审图意见作出修改或变更，并加盖审图专用章。

3.项目负责人按规定参加试打桩、桩基子分部、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竣工

验收及有关重要部位验收，严格控制委托他人代行职责的行为；

4.对采用新材料、新工艺、重大危险源等在图纸中予以注明并进行技术交底。

5. 按规定参加有关工程质量问题和事故的处理。



（三）对施工单位的要求

1.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质量员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持证

上岗并切实履行职责。主要专业工程操作人员持证上岗、配备符合工程需要。涉

及主要管理人员变更的，应严格按嘉兴市有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并将变更手续

及时提交质监站。工程质量技术文件应严格实施责任人分级签字制度，应严格控

制相关责任人委托他人代行职责的行为。

2. 严禁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行为，对非主体工程实行分包的，分包单位

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分包内容应在总包合同中予以明确，总包合同未明确的，事

先应征得建设单位同意后方可分包，总包单位要加强对分包工程的管理，不得以

包代管。

3.施工过程严格按经施工图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经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和

专项方案施工，不得随意变更、降低质量安全标准。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方案应

严格执行先审批、后施工的原则。

4．施工质量控制资料应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施工现场应配备资料员、

设置资料室，并指派专人管理。工程施工有关的勘察设计文件、设计变更文件、

强制性标准、规范、与进度同步的质量保证资料，应放置于施工现场项目部，并

应齐全，能随时接受检查。禁止资料员擅自将质量保证资料带离现场，禁止弄虚

作假、闭门造车的行为。施工质量控制资料应与工程进度同步，严格控制资料后

补行为。

5．工程开工前，应掌握地块内及周边地下管线情况、地下水位情况后编制

相关专项技术方案；上报见证取样检测试验方案并报监理单位审批。

6. 涉及原材料、实体质量检测试验不合格等质量问题或缺陷，应及时主动

上报，处理完毕应向质监站提交处理报告和整改记录。涉及工程质量事故的处理，

应按事故处理程序进行，并及时向质监站提交事故调查报告、事故处理报告及事

故处理技术资料等相关资料。

7. 质监站发出的有关质量行为和实体质量的整改意见书，必须限期回复，

不得无故拖延。

8.工序施工前，应按规定进行技术交底，特别是对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或可

能存在较大危险性的工程施工必须由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总监亲自交底并形成

交底资料。

9、针对住宅工程，应严格执行《嘉兴市住宅工程质量通病防治要点》的规

定，开工前应编制《住宅工程质量通病防治专项方案》，报监理单位审批后严格



实施。

10.地块周边有邻近建筑物、构筑物的，应按规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过程监控。

（四）对监理单位的要求

1.总监理工程师应经法人代表签署任命书，总监承担的监理项目数量应符合

相关规定。

2. 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等关键岗位人员应持证上岗并切实履行职责，

配备符合工程需求。涉及主要管理人员变更的，应严格按嘉兴市有关规定履行变

更手续，并将变更手续及时提交质监站。工程质量技术文件应严格实施责任人分

级签字制度，应严格控制相关责任人委托他人代行职责的行为。

3.监理单位应于工程开工前编制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和旁站监理计划并

组织实施。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不留质量隐患。

4. 监理单位应审查总包、分包单位资质。

5. 针对住宅工程，应严格执行《嘉兴市住宅工程质量通病防治要点》的规

定，开工前应编制《住宅工程质量通病防治监理细则》，并严格实施。

（五）桩基工程质量行为专项要求

1、 针对桩基和深基坑工程，五方主体必须进一步强化质量控制。必须深刻

认识到桩基工程的重要性——与结构安全的关系；复杂性——本地区软土地基水

文地质条件；特殊性——与勘察、设计、施工质量密切相关。

2、设计规定通过试桩以确定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的工程，必须在工

程桩施工前进行单桩静载试验。每一个单位工程必须进行试打桩，勘察项目负责

人、设计结构负责人必须到场。设计要求用慢速维持法静载检测的，不得采用快

速法检测。不得采用桩机加载法，应采用预制块堆载法。

3、无论桩基总承包施工还是专业分包，总承包单位应对桩基施工全过程实

行严格管理，对管桩制品检验、桩基定位复测、打桩过程均应由总承包单位同步

实施监管，不得以包代管，且总承包单位应督促分包单位管理人员到位。

4、严格落实桩基施工旁站监理制度，对预制桩型号、规格、桩位、垂直度、

焊接遍数、停歇时间、压载力、贯入度等重要指标，监理旁站人员应复核并作出

同步记录。对钻孔灌注桩孔位、孔深、孔径、泥浆比重、沉淀厚度、钢筋笼位置

和连接、砼灌注等进行复核并作出同步记录。监理工程师必须对打桩记录同步签

认，并对其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必要时可对预制桩焊缝质量进行探伤检测。



5、必须严格执行深基坑专项设计、施工方案论证、审批、验收程序，加强

基坑支护与开挖施工的监管。必须强化基坑支护施工与开挖的质量控制，不得随

意降低标准。监理单位应加强对基坑监测数据的跟踪管理，监测单位严格执行监

测有关标准，发现异常及时汇报。基坑支护与监测必须按有关规范形成专项质量

控制资料。

6、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沉降观测有关规定，不得弄虚作假，发现沉降异常

应及时通知相关单位。监理单位应对沉降观测过程进行旁站并履行签认手续。高

层建筑或地质条件复杂的工程，在施工单位做好沉降观测的同时，建设单位还必

须委托第三方有资质机构进行沉降和倾斜观测。

7、住宅和医院使用玻璃、石材幕墙的，应当在施工图审查前组织专家对幕

墙专项设计方案进行结构安全性论证。

二．原材料、半成品、构配件和施工试验有关要求

1．严格执行见证取样和送样制度。对涉及结构安全和重要使用功能的原材

料、半成品、构配件必须严格执行先检测后使用的规定。监理和施工应配备专人

落实见证取样送样制度。

所有原材料、半成品、构配件试验检测和施工试验检测、安全和功能性指标

检测，一律按规范、标准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减少检测项目和降低检测频率。

民用建筑节能检测中，外墙、屋面材料系统检测，每项目可仅各做一次，钻

芯实体检测每单位工程不少于一组；铝合金门窗应做八性试验。三性试验可适当

放宽，其中排屋每四个单位工程不少于一组。多层不超过两个单位工程做一组，

高层每个单位工程做一组。现场气密性试验每个单位工程不少于一组，其余整窗

传热系数、遮阳系数、露点、可见光透射比四性检测数量由施工、监理按规范执

行；烧结保温砖导热系数每项目不少于 1组。

2．应严格控制预制成品桩质量。预制成品桩应进行随机抽查检测，抽样应

由总监理工程师亲自组织实施。

3．施工和监理单位应严格控制进场钢材质量，在现场具备必要的钢筋直径

和重量偏差检测工具，如游标卡尺、台秤等，对进场钢筋进行必要的检查。工程

所使用的每批钢材等主要原材料均应有质量保证书和进场复试报告。

4．对有抗震设防要求的结构，其纵向受力钢筋的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当

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对按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设计的框架和斜撑构件（含梯段）

中的纵向受力钢筋应采用 HRB335E、HRB400E、HRB500E、HRBF335E、

HRBF400E 或 HRBF500E 钢筋。施工单位在送检委托单上应注明抗震等级和钢



筋特殊品种。

5．盘条钢筋应在现场调直。调直前应由监理和施工单位双方书面确认加工

机械无延伸功能，否则应针对延伸后的钢筋应按规范每批进行力学性能和重量偏

差检验。

6．钢材焊接试验取样前应严格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外观检查不合格，不得

用于工程。一般情况下，焊接试件必须从成品中随机抽取，不得采用模拟试件。

7．现场应配备砼试块标准养护室，标准养护室要求采用定型化。砼同条件

养护试块应置于相应代表结构部位。砼标准养护试块和砂浆试块应在 28天进行

送检试压（星期日可顺延一日），不得超龄期。严禁商品砼厂家提供试块。

三． 施工工序质量监督有关要求

1．必须重视钢筋制作安装质量通病的防治。梁与柱墙接头处柱墙箍筋必须

按设计要求或加密要求施工。监理单位应对梁与柱墙连接区箍筋间距和数量进行

严格检查验收。钢筋品种、规格、数量、连接、间距、位置和保护层等应符合设

计与规范要求。

2．使用预拌砼、商品砂浆，应严格控制预拌砼的坍落度，砂浆应随用随拌，

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完毕。严禁向砼中加水。凡预拌砼的坍落度不符合规

定的，不得使用。首盘砼润管砂浆应彻底清除。经抽查商品砼不符合规定的，责

令施工单位委托有资质检测单位对该施工层及不能确认的以前的施工层进行实

体检测。

3. 必须严格控制砼施工缝、后浇带的留设及砼浇捣质量。后浇带两侧梁板

下支撑应单独搭设、且不得随意拆除，后浇带必须按设计要求时间节点浇筑，不

得随意提前浇捣。

4. 应根据施工速度和进度配置相应层数的模板支架，高层住宅工程应配置

三套以上模板支架。

四．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有关要求

1．对桩基子分部，必须组织五方主体（必要时邀请桩基检测单位）参加的

子分部专项验收。验收时间节点为工程桩检测工作及弹线完成、承台钢筋绑扎前。

桩基子分部经验收合格、五方主体相关责任人签字认可，方可进行后续工序施工。

桩基子分部验收前，施工单位应报送下列资料原件一份至质监站：

（1）、监理单位桩基子分部工程综合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表和桩基子分部施工

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表；

（2）、桩基检测报告；



（3）、桩基子分部工程质量缺陷处理、整改报告及相关文件；

（4）、桩基子分部工程监理评估报告；

2．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前，施工单位应报送下列资料原件

一份至质监站。

（1）、规划部门+0.00 验线记录（针对地基基础分部验收）；

（2）、监理单位分部工程综合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表和分部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资料核查表；

（3）、分部工程质量缺陷处理、整改报告及相关文件；

（4）、分部工程监理评估报告；

（5）、地基基础、主体分部工程结构实检测报告；

（6）、钢材合格证和试验报告汇总表、焊接试验报告汇总表；

（7）、砼、砂浆试块报告汇总表和评定记录表；

3．建筑节能分部工程专项验收前，施工单位应报送下列资料至质监站：

（1）、建筑节能材料、产品备案证明；

（2）、监理单位节能分部工程施工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表；

（3）、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缺陷处理、整改报告及相关文件；

（4）、建筑节能分部工程监理评估报告；

（5）、建筑节能检测报告。

五．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

（一）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的条件

1．已完成施工图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程内容；

2．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各分部工程已验收合格；

3．施工中发现的质量问题（缺陷）已全部整改完毕；

4．相关使用功能性检测全部合格；

5．具备通水、通电等必要的验收条件；

6. 已取得规划部门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

7. 已签署工程保修书；

8. 民工工资专户累计资金已到位；

9．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规定的专项验收已验收合格。

（二）竣工验收

1．在工程竣工验收前，施工单位、监理（建设）单位应对资料的完整性、



准确性进行自查，形成书面记录并签字盖章。相关资料的签证必须完整齐全，单

位工程及重要分部质量证明文件、预验收、整改完成报告等相关单位的印章，应

使用法定单位的印章。

2．竣工验收的通知和资料提交

建设单位应在竣工验收三个工作日前将验收的时间、地点及验收组名单以书

面形式通知监督人员，同时报送如下资料（除注明外可为复印件、一份）并附资

料清单：

（1）、建设单位竣工验收通知（注明竣工验收时间、地点、验收组成员名单，

盖单位公章）、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建设情况简要说明（且要对上述工程质量竣工

验收条件所规定的内容是否具备作出说明，盖单位公章）原件；

（2）、工程开工报告、施工许可证；

（3）、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原件）；

（4）、竣工单位工程永久责任铭牌镶嵌影像资料；

（5）、竣工预验收纪录及整改回执记录原件；

（6）、节能分部专项验收报告原件、节能保温材料备案证明；

（7）、监理单位填写的单位工程综合资料核查表和单位工程施工质量控制资

料核查表原件；

（8）、工程竣工报告（一式两份，原件）；

（9）、工程勘察质量检查报告（一式两份，原件）；

（10）、工程设计质量检查报告（一式两份，原件）；

（11）、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一式两份，原件）；

（12）、工程保修书（一式两份，原件）；

（13）、水质检测报告；

（14）、避雷检测资料；

（15）、幕墙及外窗试验报告（节能建筑为八性）；

（16）、民用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17）、电梯检测报告；

（18）、住宅分户验收方案、分户验收总表、分户验收记录表；

（19）、民工工资专户开户银行出具的民工工资专户资金累计到位证明；



（20）、其它质量监督监督机构根据监督过程情况要求提交的资料（临时通知）。

上述资料经检查符合要求的，监督机构将派员到场监督验收。报送资料不符

合要求的，建设单位应对资料补充完善，并另行安排验收时间。

本监督交度内容未尽事宜，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